安全生产行政执法文书
行政处罚告知书
(厦翔)应急告〔2025〕21号
[bookmark: OLE_LINK4]郁峰：
[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5]当事人基本情况：郁峰，上海轩依膜结构工程有限公司法人。身份证号：341224************，住址：安徽省蒙城县立仓镇顺海村南北街112-1号。
[bookmark: OLE_LINK7][bookmark: OLE_LINK9]违法事实：2024年12月10日10时许，厦门市翔安区马巷街道厦门捷信达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电动推拉棚施工现场发生一起高处坠落事故，造成1名工人死亡。经翔安马巷厦门捷信达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电动推拉棚项目“12·10”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调查组调查和翔安区政府批复认定，郁峰作为上海轩依膜结构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存在的违法事实：未有效落实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制度，未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未有效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对事故的发生负有安全管理责任。
以上事实主要证据如下：1.2024年12月10日《现场勘验记录》【（厦翔）应急勘〔2024〕15号】1份；2.2024年12月13日《现场勘验记录》【（厦翔）应急勘〔2024〕16号】1份；3.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2030143921X1；4.上海轩依膜结构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委托书1份；5.厦门捷信达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轩依膜结构工程有限公司签订的合同1份；6.上海轩依膜结构工程有限公司与上海雨健户外用品有限公司签订的劳务分包合同1份;7.柯育仁、曹荣春、于立超、张文举、肖士刚、万会强身份证复印件和询问笔录各1份；8.郁峰（341224************）2023、2024年个税申报相关数据1份；9.执法现场照片、视频等。
[bookmark: OLE_LINK13][bookmark: _GoBack]以上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拟对你作出给予上一年度收入壹拾壹万玖仟玖佰陆拾元整（¥119960.00）的40%罚款，即罚款人民币肆万柒仟玖佰捌拾肆元整（¥47984.00）的行政处罚。
如对上述处罚有异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和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你单位依法享有向厦门市翔安区应急管理局进行陈述、申辩和听证的权利。如你单位要求陈述、申辩和举行听证，请在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5日内向厦门市翔安区应急管理局提出陈述、申辩或书面听证申请，逾期不提出申请的，视为放弃上述权利。
应急管理部门地址：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祥福路2005号4号楼                    
联系人：黄清淼 联系电话：13950086798 邮政编码： 361102                                       
                       
    

                                 厦门市翔安区应急管理局
2025年6月9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由应急管理部门备案，一份交被处罚当事人。
[bookmark: OLE_LINK2]适用法律法规：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全面负责。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履行下列安全生产职责：
（5） 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2.《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 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

